二十三

2018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一、推进制度建设

为规范、提高我区绩效管理工作，经认真研究，反复修改，我局于2018年12月下发了《昌江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昌财字{2018}74号）。在管理实施办法中，阐述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概念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原则、明确了部门和预算单位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的职责、绩效目标设置和申报的主要要求、预算绩效评价指标确定的原则等一系列内容。通过管理实施办法，保证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。

二、填报绩效目标

据省厅下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度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填（补）报审核工作的通知后，我区积极部署做好相关填报工作。按照部署，要求填报的范围是2018年所有用于扶贫项目的财政资金，包括中央、省级和地方用于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、危房改造、教育扶贫、社会救助等各项目资金。填报的主体是所有涉及扶贫项目资金的部门和乡镇。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先由主管部门（乡镇）填报，再由区级财政部门汇总上报至上级财政部门。

开展部门绩效自评和财政重点绩效评价

1、绩效自评方面：为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增强单位支出责任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部门管理水平，2018年区财政要求全区各预算部门（含二级预算单位）对2017年度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所有财政专项资金都需进行自评。对无项目支出或有条件的部门（单位）实行整体支出评价。

2、绩效评价方面：2018年区财政部门选取两个重点项目进行评价，评价工作主要采取由区财政局牵头组织，委托绩效行业领先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负责具体实施。项目相关部门需积极配合受托中介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如实地勘察、审阅凭证、问卷调查、收集相关佐证材料等工作。
